
認識救贖(3)【10/09/2005】 
 

約翰一書 5:13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。 
 

基督徒的確據—我到底得救了沒？ 
1. 每位基督徒都能，也該「知道自己已有永生」(約壹 5:13)；「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

到，…，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，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，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。…」

(約壹 5:20)；「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」(約壹 2:5)；「因為我們認識父」(約壹 2:13)。 

2. 約翰壹書用希臘文動詞「oida」15 次，「ginõskõ」25 次，都翻譯成「知道」或「認識」。 

3. 約翰向基督徒保證，凡屬靈的事(指救恩)都是可以確知的，由兩方面來確定﹕(1)神是信實的。祂

已經應許將稱義和永生賜給凡相信基督的人。(2)聖靈的內證。這是聖靈的工作，使基督徒心中都

有內在的確據，肯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。 
 

約翰提出三種測驗的方法，測驗自己到底得救了沒 
1. 真理的測驗： 

a. 信主之前，他懷疑世間是否真有絕對真理存在。但信主之後，他知道神是「真的」，基督

就是「真理」，聖經的話都是「真的」(約壹 2:8, 27)。 

b. 相信「耶穌是基督」，並不只是相信耶穌是舊約聖經中所期待的彌賽亞而已，也相信耶穌

是神子，且與聖父和聖子相交。子在父裏，父在子裏，信徒在子裏(約 14:10-11, 20, 15:4-5; 
約壹 1:3)。 

c. 約翰宣告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。任何屬基督的特質拿走，就等於否認了基督。否認聖子就

等於否認聖父。否認耶穌是神就等於否認神。否認聖子，就等於否認一個人生命中有神的

同在，這等於說，這種人並未重生，依然落在神公義的審判之下(約壹 2:22-23)。 

2. 道德的測驗： 

a. 認識神卻不守祂誡命，約翰稱他們為撒謊者；認識神且遵守主道的，愛神的心在他們裏面

是完全的。基督徒必定照主所行的去行(約壹 2:3-6, 「遵守」都是用現在時態，表示持續不

斷下去的動作)。達德(C．H．Dodd)曾說「任何屬神的經歷必然符合主的教訓與榜樣。」 

b. 越認識神的基督徒，就越會過合乎義的生活。這不是說，他們不會再犯罪，而是說他們是

朝著公義的神為他們所定的方向走(約壹 1:8-10, 3:4-10,「犯罪」都是用現在時態，表示持

續不斷下去的動作)。 

3. 社交(愛)的測驗： 

a. 主耶穌給了門徒一條新命令，要彼此相愛(約 13:34-35)「…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，卻恨他的

弟兄，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。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並沒有絆腳的緣由。…」

(約壹 2:7-11, 參 3:11-18, 4:7-21) 

b. 實際作法：做了對不起他人的事，就當向對方道歉。當人傷害我們時，藉著饒恕來表達對

他/她的愛。即使對方沒有道歉時，即使要付代價時(薛福 Francis Schaeffer)。 
 

基督徒的救贖：被神領養 
1. 領養表達出我們在基督裏擁有這種新的家庭關係，並顯出因這個關係得享的各種特權(羅 8:14-

17)。重生強調的是新的生命，領養強調的則是基督徒新的身份與地位，這是神賜基督徒作祂兒女

的身份和特權(徒 17:24-28)。但是，稱神是萬人的父，且世人都是祂的兒女，是錯誤的(約 8:32-

44)。 

2. 神領養的結果，不僅使基督徒與祂有了新的關係，而且基督徒彼此之間也產生了新的關係。這種

新關係要求我們能彼此相愛，且能像兄弟姊妹一樣和睦同工。 

3. 新的關係帶來新的權利：(1)將來承受的特權(基業)，與屬天的生命和其他各種福分有關，例如屬

靈的豐盛(弗 1:18)，和忠心事奉者的賞賜(西 3:24)，是可存到永遠的(來 9:15)。祂也將會讓我們

「無暇無疵」，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(猶 24)。(2)現在的特權，例如禱告，和稱神為「父」(羅

8:15-16; 太 6:9)；祂會教導我們走屬靈的道路；當我們跌倒時，祂會扶持我們(何 11:3-4, 8)。 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學習本課之後，請問你要如何帶領你的小孩信主，或確認他/她的信仰？ 


